
 

法治体系的构成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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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没有对何谓法治体系作出明确说明。通过仔细研读相关著作可以发现，

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以下简称“详述”）中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

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就是作为建设对象的法治体系。“详述”中的其他语

句阐述的是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建设路径和建设手段等。把法治体系界定为由五个分支

体系构成的制度体系，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四中全会”总的精神、《全面

依法治国决定》中的总目标安排都是相吻合的。对法治体系的构成作出清晰的界定有利于给法治体系

这项新的法学知识划定边界理清要素，能够使我国新阶段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更具体，使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更明确、闪光点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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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写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以来
①

，法治体系遂成为各类媒体上的热词，学界也将相关话题纳入

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那么，什么是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如何构成的？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

题，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中的地位，以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做一点探索。

一、  一个待解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尽管新闻媒体、学术界、法治建设战线都对“四中全会”推出的法治体系给予了高度关注，

但是不管是媒体的报道者、学界的研究者、法治建设战线的建设者，都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即什么是法治体系？它是怎样构成的？而既有的媒体的持续报道、学界的研究、法治建设

者的解读，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人们普遍拥有法律体系，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法学知识的背景下，什么是法

治体系并非不言自明。
②

在2014年10月23日“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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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依法治国决定》）之前，除中共中央起草“四中全会”文

件外，法治体系既没有成为政界关心的法治事物，也很少出现在学者的著述中。
①“四中全会”之

后，虽然学界并未忽略对“四中全会”精神的讨论，以及对“四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及如何实现这一总目标的阐释和探索，但学界没有就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这一伟大建设工程之建设对象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外部轮廓给出大家普遍接受的界

定，没有对何为法治体系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在对《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等重要文献的解读

中，在关于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在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研究和讨论

中，学者们要么把“法治体系”假定为其外部边界无须清理的对象，不涉及不讨论法治体系是什

么的问题；要么把《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规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那段话（以下简称“全

面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中连续出现的几个“体系”看作是法治体系。
②

除此之外，在专门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著作中，还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学界并未形成何为法治体

系的共识，《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等文件没有对法治体系是什么作直接解释，期待通过官方文

件或学术论争形成含义稳定明确的法治体系概念；
③

其二，对法治体系内涵做专门论述，而其

论证结论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中“连续出现的几个‘体系’”不一致
④

，这种不一致，直

到今天还没有明显改变。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虽然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但并没有对何谓法治体系作出“明确说明”⑤

。后来的文件，包

括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对

何谓法治体系做过直接的回答。法治体系已经成为由《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直接规定的法治建

设对象，由《全面依法治国决定》“推进”的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本质特征的法治体系这样一个法治事物，但我们的建设者却不能给这个事物的内部结构做

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
⑥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这个“思想”的重要内容

之一是“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⑦
。这也就是说，法治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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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龙先生是较早使用法治体系这个术语的法学家。简单浏览李先生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不仅其发表于“四中全会”之前的

著作没有提供一个文本对其加以界定（参见李龙：《建构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现代法学》2014年第

3期），而且其发表于“四中全会”之后的文章也没有对由“四中全会”“首次宣布和论证”“并提出”的“法治体系”及其“构成要素”做

任何有学术说服力的论述。李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当前我国法学界乃至整个

社会科学界的紧迫任务和重要政治使命”。参见李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基本构成》，《中国法

学》2015年第5期。搞清作为建设对象的法治体系是什么，或许也属于李先生所说的“紧迫任务和重要政治使命”。

②李龙先生的著作就是这样处理的。

③陈柳裕：《法治中国、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一项关于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文案整理》，《浙江学刊》2015年第4期。

④陈金钊、宋保振：《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⑤陈柳裕：《法治中国、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一项关于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文案整理》，《浙江学刊》2015年第4期。

⑥陈金钊先生等所著《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专栏之下，是“四中全会”闭幕后立即解

读“四中全会”精神的专门著作。该文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备要件。参见陈金

钊、宋保振：《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作者的这一看法告诉我们，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目标的法治体系，即使是在“四中全会”之后，即使是在法学界，也不是一个其外部边界十分清楚明了的建设对象。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第19页。



了贯彻习近平关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思想，我们需要搞清楚法治体系的内部结构及其政治的、文

化的或其他方面的规定性。

二、  习近平法治论著作中的法治体系

根据“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总结，法治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体系是什么，在习近平法治论相关著作中应当

可以找到答案。通过解析“四中全会”文献和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复原处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靶心位置的法治体系的原貌。

在从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到2017年10月24日“十九大”闭幕

的三年中，发生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历史上四件特别重要的事件，我们也可以称它们为“法治

体系建设大事”。这四件“法治体系建设大事”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实施的，这四件大事

都产生了载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思想甚至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思想的重

要文献，也就是习近平法治论相关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或许可以获得理解法治体系的钥匙。

（一）《全面依法治国决定》

“四中全会”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决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法治体系建设大事”，是本文所

说的四件“法治体系建设大事”中的第一件。《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共有4处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或使用法治体系这一术语。但是，这4处都没有回答，至少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法

治体系这个问题。下面逐一探讨使用法治体系术语的那些段落或语句。

1. 第一章标题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①
。在这则标题中，法治体系是建设的对

象，是建设这一动词的宾语。处在宾语位置上的是待说明的对象，而非被阐释的对象。它没有

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对象是什么，从而也没有告诉我们法治体系这个更

具一般性的对象是什么。

2. 第一章规定“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段落，也就是“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中有法

治体系。法治体系出现在下面这句话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②
在不考虑“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接下来所做的详细

阐述的情况下，仅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称其为“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概述”）也看不出法治体系

是什么。非常明显，写这句话的目的，做这个“概述”的目的，不是从语言逻辑上进行回答，而是

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属概念的法治体系是什么。不过，这句话提供了有助于判断

法治体系是什么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有密切关联。在这个完整的句子

中，表语包括两个“建设”。这两项“建设”一定具有密切联系，这两个“建设”的对象一定也具有

某种密切的联系，比如相关性、相似性等。简言之，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具有相关性。这是我们

通过研读习近平法治论相关著作就法治体系是什么的这个问题获得的第一项认识成果。为了

论述便利，我们称之为“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一项。

3.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二章有建设法治体系应当“立法先行”③
等的规定。这一规定也没

有回答法治体系是什么，但它指出了建设法治体系的一条路径，即立法。如果把“立法先行”看

作是对建设法治体系提出的要求，那么这一要求包含这样的内容，即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路

径，至少是路径之一。可以把这一内容表述为“通过……立法……建设……法治体系”。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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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这里的“路径”也可以看作是手段，即通过运用立法这一手段建设法治体系。

这段文字中的“立法先行”还告诉我们，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路径、手段，但并不是仅有

的路径，不是唯一的或全部的手段，因为有“先行”就意味着也有“后行”。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从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3处涉及法治体系的规定中又可以获得一项新的认识，即建设法治体

系以立法为重要手段。换言之，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把这一认识成果称

为“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二项。

4.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六章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①

等内容。在这段文字中，法治体系是被“熟悉”、被“坚持”的对象。从这段文字中无法获得法治体

系是什么的结论。

综上，《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虽然在4处使用了法治体系一词，但均未说明法治体系是什么。

（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2015年12月 底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印 发 《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 （2015—2020） 》 （ 中 发

〔2015〕36号，下文简称《法治政府建设纲要》）是在“四中全会”之后发生的另一件“法治体系建

设大事”，也是本文所说四件“法治体系建设大事”中的第二件。这份《纲要》在“指导思想”项下

提出基于全面依法治国等的需要，即以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为中心开展相关建设或工

作的要求。
②

在这段文字中，法治体系也是“建设”的对象。不过，这段文字对理解法治体系提供了一项

重要的信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下简称“法治体

系项”）是与“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以下简称“法治体系相关项”）相关的法治

事务。在这一规定中，“法治体系项”是被“围绕”的“总目标”，而“法治体系相关项”是“围绕”“法

治体系项”而开展的工作。这段文字中“法治体系相关项”与“法治体系项”两者之间的“围绕”与

被“围绕”的关系，可以看作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即“法治体系相关项”服务于“法治体系

项”。具体地说，“法治体系相关项”−包括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下简称三

个“依法”）共同推进，服务于“法治体系项”−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
③

这是我们就理

解法治体系是什么获得的又一项认识成果，即“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三项。

（三）《“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是这期间发生的第三件

“法治体系建设大事”。该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在两处论及法治体系。

一处是在《指导思想》章。
④

另一处是在第十八篇的第七十五章。
⑤

《“十三五”规划纲要》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法治体系是什么，却为我们从“法治体系项”和“法

治体系相关项”之间关系的角度认识法治体系提供了条件。《“十三五”规划纲要》涉及法治体系

的两段文字中都出现了“法治体系项”和“法治体系相关项”。两段文字的“法治体系项”都是建

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但其“法治体系相关项”的内容却有所不同。用对照表（见表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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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②《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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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不同。
 

表 1    《“十三五”规划纲要》相关段落“法治体系相关项”内容对照简表

段
项

“法治体系相关项”内容

第一段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下简称“法治四方面”），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
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段 坚持三个“依法”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下简称“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
 

两段文字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内容的不一致对我们理解什么是法治体系提供了帮助。

它支持我们做出如下判断，即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认为这两个“法治体系相关

项”中的任何一个等于“法治体系项”。因为两个“法治体系相关项”不相等，所以，在没有其他证

据支持的情况下，不能认为两段文字共同拥有的“法治体系项”与两段文字中的“法治体系相关

项”的任何一个相等。

因 为 ， 第 一 段 “法 治 体 系 相 关 项 ”≠第 二 段 “法 治 体 系 相 关 项 ”； 所 以 ， 不 能 说 “法 治 体 系

项”=“法治体系相关项”。

这是因为，如果“‘法治体系项’=第一段‘法治体系相关项’”是成立的，则“‘法治体系项’=第

二段‘法治体系相关项’”是错误的。

反过来，如果“‘法治体系项’=第二段‘法治体系相关项’”是成立的，则“‘法治体系项’=第一

段‘法治体系相关项’”是错误的。

如果把《法治政府建设纲要》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与《“十三五”规划纲要》两段文字中的

上述内容放在一起，会对认识法治体系提供新的帮助。从表2可以看出，《法治政府建设纲要》

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与上述第一段“法治体系相关项”、第二段“法治体系相关项”的内容都

不一样。这一对比支持我们做出如下判断，即《“十三五”规划纲要》两段文字中的“法治体系相

关项”都不等于“法治体系项”。因为它们中的任一个与“法治体系项”相等都会影响“法治体系

项”与表2中另外两个“法治体系相关项”的关系。
 

表 2    两份纲要相关段落“法治体系相关项”内容对照简表

文件
项

“法治体系相关项”内容

《“十三五”规划纲要》
第一段 推进“法治四方面”……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段 坚持三个“依法”共同推进，坚持“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纲要》
坚持三个“依法”共同推进，坚持“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十三五”规划纲要》两段文字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都与“法治体系项”具有相关性，但

都不等于“法治体系项”。《法治政府建设纲要》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与“法治体系项”的关系

是前者服务于后者（“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三项）。《“十三五”规划纲要》两段文字中的“法治

体系相关项”与“法治体系项”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属于此类。

第二段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三个“依法共同推进”，“三个法治对象”和“一体建设”是“法

治体系项”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即为了实现

“法治体系项”“需要”实施“法治体系相关项”。也就是说，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坚持三个依法共同推进，需要坚持“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

第一段中的“法治体系相关项”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包括“法治四方面”，另一部分“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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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前一部分所述内容是实现“法治体系项”的需要，即为了“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推进“法治四方面”，需要建设“法治社会”

（这是我们获得的第四项法治体系辨识成果，即“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四项）；后一部分所述

内容是“法治体系项”的要求，即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将经济社会发展等“纳入法

治轨道”。换言之，按照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应当尽快把经济社会发展等“纳

入法治轨道”。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五项法治体系辨识成果（“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五项）。

（四）《“十九大”报告》

从“四中全会”到“十九大”这个时期内发生的第四件“法治体系建设大事”，是“十九大”把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件大事中的纳入表现在

《“十九大”报告》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下文

简称《“十九大”报告》）有3处谈到法治体系。分别在第一章和第三章。先说第三章后半部分讨

论法治体系的相关段落。《“十九大”报告》提出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第六条是“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其具体要求包括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依法治国的全部过程和所有方面，坚持三个“依法

共同推进”“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①
等。这个段落较长，但对理解法治体系提供的帮助并

不大。

《“十九大”报告》第一章把过去五年的成就概括为11方面，其中第4方面与法治建设相关。

而在与法治建设相关的语句中，与本文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的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涉及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涉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个统一

（以下简称“三个统一”），涉及“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第二句话，涉及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涉及“三个法治对象”在建设上的相互促进，涉及法治体系的日益完善，涉及社会的法治

观念等。
②

这两句话对我们理解法治体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依据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

结论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独立的法治事物。第二句话包含四方面：

（1）“法治四方面”全面推进；（2）“三个法治对象”在建设上的相互促进；（3）法治体系的不断完

善；（4）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这4方面表述的是4个不同的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对象，是独立于“法治四方面”“深入推进”、“三个法治对象”的建设“相互促

进”、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这三种事物之外的法治事物，是其自身可以独立地“日益完善”的法

治事物。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独立的法治事物。这是我们获得的关于法

治体系的又一项成果（“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六项）。
③

结论之二：第二句中包括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在内的“法治事物”与第一句中的“三个统

一”、协商民主等不属于一类事物。如果说第二句所述事物属于“法治事物”，那么第一句中的则

属于“民主”事物，或民主政治事物。

这两个结论还能对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法治体系的几项认识成果提供支持。结论一说明

“法治体系辨识成果”之二“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手段”这个判断是可靠的。“结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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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3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③这一认识成果也可从前已述及的《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一章标题那里获得支持。在该标题中，法治体系也是一个可以独

立接受建设的对象。



提供的支持是：“法治四方面”的深入推进是法治体系“日益完善”之外的另一项法治事物。这两

者之间的并列关系不仅不会造成对“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手段”这个判断的否定，而且

还可以排除否定这个判断的一种可能——“法治四方面”深入推进就是建设法治体系这项事物

本身。结论一除了对“法治体系辨识成果”之二提供支持外，对“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三项、“法

治体系辨识成果”第四项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管是“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三项，还是“法治

体系辨识成果”第四项，都需要“法治体系项”与“法治体系相关项”各自独立，而结论—证成的

并列关系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除此之外，从这两个结论出发，我们还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第一，依据“法治体系辨识成果”

之二“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手段”可以做出如下推断：“法治四方面”的深入推进也是“建

设法治体系的手段”。这个手段的作用表现为：通过“法治四方面”的深入推进促进“建设法治体

系”，也就是“促进”对“法治体系”的建设。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七项法治体系认识成果——“法治

四方面”深入推进是“建设法治体系的手段”（“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七项）。第二，依据结论之

二和“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六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个统一”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政治保障，是法治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保障。“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六项中的

“核心”“关键”都是政治保障意义上的“核心”“关键”−结论之二已经说明“三个统一”等属于

“民主政治事物”。“三个统一”等“民主政治事物”对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关

键”地位，就是对建设法治体系提供政治保障意义上的“核心”或者“关键”，亦即“三个统一”等

“民主政治事物”是建设法治体系的政治保障。这是我们获得的第八项法治体系认识成果（“法

治体系辨识成果”第八项）。

《“十九大”报告》第三处讨论“法治体系”的内容在第三章，即前述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那段文字。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它却对我们认识法治体系提供了巨大的帮

助。把这句话句首的动词去掉，剩下的就是对“总目标”是什么的判断。这个“总目标”是两项建

设，用顿号隔开的两项建设，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①
。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以“法治体系”为关注点的表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中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列的一个目标。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

可以进一步向法治体系聚焦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涉及的与法治国家并列的一个

建设对象。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九项法治体系认识成果（“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九项）。

这项认识成果是依据《“十九大”报告》原文得出的结论。尽管用顿号分隔“法治体系”和“法

治国家”的表述与另外一些文献的表述不一致，比如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不一致，但

这种不一致不会导致对《“十九大”报告》中表述正确性的否定。

运用我们使用的“法治体系项”这个概念，四件“法治体系建设大事”产生的文献（简称“法

治体系建设4著作”）对法治体系项有5种不同的表述。甲种表述：依次表述法治道路和建设法治

体系。乙种表述：用逗号分开的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丙种表述：只有法治体系一项

内容。丁种表述：用顿号分开的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戊种表述：依次表述用逗号分

开的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国家（见表3）。

在表3所列的10项表述中，在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之间用逗号分隔的（乙种）有

3项，在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之前用逗号分隔的关于法治道路的表述（戊种）有1项。两

者合计共4项。而单列法治体系的（丙种）有3项，在建设法治体系之前用逗号分隔的关于法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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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表述（甲种）有1项，在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之间用顿号分隔的（丁种）有2项，三

者合计共6项。这个统计数字说明，《“十九大”报告》第三章涉及法治体系的前一段表述用顿号

分隔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不是对标点符号的误用。我们已经获得的“法治体系辨识

成果”第九项没有错误。
 

表 3    “法治体系建设4著作”与“法治体系项”对照简表

著 作 “法治体系项”
类型

甲 乙 丙 丁 戊

1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一章

（标题）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
√

2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一章

（总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3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4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5 《法治政府建设纲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6 《“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一章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7
《“十三五”规划纲要》

第七十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8 《“十九大”报告》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9 《“十九大”报告》第三章前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10 《“十九大”报告》第三章后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小计 1 3 3 2 1
 

这是我们通过仔细阅读“法治体系建设4著作”获得的与法治体系相关的认识成果。这些成

果 还 不 能 告 诉 我 们 什 么 是 法 治 体 系 ， 但 它 们 已 经 可 以 对 法 治 体 系 不 是 什 么 给 出 若 干 答 案 。

（五）“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中的法治体系

在获得上述关于法治体系的九项认识成果（可称之为“九项认识成果”）后，运用这些成果

解 析 《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决 定 》 相 关 内 容 ， 会 使“全 面 依 法 治 国 总 目 标”中 的 法 治 体 系 逐 渐 显 现 。

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中，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概述”之后，还有用“这就是”引出的对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详细阐述（我们可以称其为“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全面依法

治国总目标概述”和“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都是在说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这就是”这一

表达告诉我们，两个句子的思想内容是相同的。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概述”中，“全面依法治

国总目标”包含两个分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

述“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一项告诉我们，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具有相关性，建设法治体系和建

设法治国家具有相关性，而“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九项又告诉我们，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

国总目标”涉及的与法治国家并列的一个建设对象。也就是说，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

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目标”，尽管两者具有“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一项所说的“相关性”。“全面

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没有作这样的“二分”处理。虽然我们知道“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与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概述”两者所述的是同一个“总目标”，但“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却

没有告诉我们它内部的分句、句子成分同“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概述”中的两个“目标”之间的

对应关系。虽然“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用了多个分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对“总目标”作了详

细的阐述，但它却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个并列的

建设目标分别作“详细阐述”。我们无法运用多个分句与两个建设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分

析对应分句来判断法治体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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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获得的“九项认识成果”可以帮助我们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中挑选出与

法治体系对应的那些分句。我们的挑选办法主要是排除法。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包括1个状语从句和8个动宾结构的分句。这9个分（从）句依次

是：（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4）“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

力 的 法 治 保 障 体 系”； （5）“形 成 完 善 的 党 内 法 规 体 系”； （6）“坚 持”三 个“依 法”“共 同 推 进”；

（7）“坚持”“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8）“实现”“法治四方面”；（9）“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9个分（从）句中的前三个，说的都不是法治体系。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全面依法治国〉

说明》）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

的根本保证。这个判断自然包含以下思想：“党的领导”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体系的本质特征，

是开展这个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根据这一《〈全面依法治国〉说明》，“全面依法治国总

目标详述”第一个从句说的不是法治体系是什么。《〈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说明》接下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根本制度保障。”这一“说明”与第二个分句相对应。它明确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不是法治体系本身，而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体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建设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保障”。《〈全面依

法治国决定〉说明》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

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一“说明”回答了第三个分句中的“贯

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治体系的关系−为建设法治体系严遵指导，牢记学理。

法治理论是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贯彻”这种法治理论即为“严遵指导，牢记

学理”。

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说明》的这段话里，习近平同志的最后归纳更清楚地表达了前

三个分句所述内容的地位−“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前三个分（从）句所述内容“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它们说的都是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①
，而不

是法治体系是什么。我们已经获得的“法治体系辨识成果”也支持这个结论。“法治体系辨识成

果”第八项已经告诉我们，“民主政治事物”是建设法治体系的政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第9个分句也不是谈法治体系是什么，似乎应为建设“法治体

系”的作用，或可产生的影响。习近平同志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说明》中的一段话把“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②
。既然“全面依法治国”是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的“重要方面”，那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法治体

系”当然不会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这段话里有几个“关系××”，表达的都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是“全面依法治国”对“关系”所指向的对象的重要性，比如对“人民幸福

安康”的重要性。关于建设中国法治体系重要性的论述显然不等于关于法治体系是什么的论述。

剩下这5个分句中哪个或哪几个说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而能帮助我

们划出法治体系的外部轮廓呢？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排除法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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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分句不是关于法治体系是什么的阐述。第八个分句是“实现”“法治四方面”。我们获

得的“法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二项告诉我们，立法是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手段。我们获得的“法

治体系辨识成果”第七项是：“科学立法”等的“深入推进”是“建设法治体系的手段”。这一认识

成果好像就是为判断第八个分句所述内容的价值而形成的。依据这一认识成果，不仅立法是建

设法治体系的手段，而且第八分句中的“法治四方面”也都是为建设法治体系服务的。作为以建

设法治体系为服务对象的“法治四方面”显然不是法治体系本身，而是法治体系的建设措施。

第六个分句、第七个分句也不是关于法治体系是什么的阐述。我们获得的“法治体系辨识

成果”第三项是（三个“依法”共同推进、“三个法治对象”“一体建设”等），服务于建设法治体系

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依据这一认识成果，不仅第六分句中的“共同推进”、第七分句中的

“一体建设”是“服务于”法治体系建设的，而且“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也是为法治体系建设服务的。

在做了如上排除后，《全面依法治国决定》中的法治体系已浮出水面，即第四个分句和第五

个分句中两个“形成”的对象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所要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一个可以表述为五个分支体系的体系。这五个分支体系是：“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

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以上为第四分句）“党内法规体系”（第五分句）。

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写在两个分句中。这样处

理或许是为了突出“党内法规体系”的地位，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特殊性。如果不

是为了在措辞上做这样的强化处理，完全可以把五个分支体系写在一个动宾结构的分句中。具

体可以写作：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

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四中全会”规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这

样的包含五个分支体系的法治体系。在后来的党和国家的一些文件中，党内法规体系与其他四

个体系就处在并列的地位。例如，十九届二中全会就有这样的表达：“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

快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

规体系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①

按照这一表述，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由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

体系五个分支体系构成的法治体系。当然，按照“四中全会”宣布的标准，它们还应当是“完备

的”“高效的”“严密的”“有力的”“完善的”体系。

三、  建设法治国家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体系及其时代价值

以上考查的是由“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实际存在于《全面依法治国决定》中的法治体系，

而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学说、观点演绎或论证的法治体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建设法治国家为唯一主题的中央全会；

“四中全会”所作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决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作出的唯一一项以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为唯一主题的决定；“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自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下的依法治国建设目标所

作的第一次系统阐述。上文中的考查所得与《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的总目标安排相吻合吗？能

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四中全会”总的精神所包含吗？我们有信心做

出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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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法治国家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体系

1. 建设由五个分支体系构成的法治体系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新阶段的核心任务

法治体系，准确地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由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

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制度体系。它们规定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

中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中，规定在专门阐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段落即本文所称“全面

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中。提出这样的建设任务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建

设这样的法治体系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新阶段的核心任务。

建设法治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法治建设工程，是我国法治建设走进新阶段的伟大建设工程。

一方面，设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法治建设不断跨上新台阶的要求；另一方

面，提出建设包含五个分支的法治体系的建设目标是对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体系建设阶段的

超越。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阶段要建设的法治国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或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标志性成果的法治国家，那么，“四

中全会”要建设的法治国家则是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国家。

2. 建设法治体系是提高法治国家建设水平的总抓手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之前，先总结了我国法治建设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继而指出法治建设存在的“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同人民群众的期

待”“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许多不适应、不符合”。
①

怎样才能消除这

些“不适应、不符合”呢？消除的办法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根据习近平同志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所做的说明，建设由法治实施体系等五个分支体系构成的法治体系，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②
。法治体系建设的“总

抓手”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法治体系建设是涉及多“方”、影响“全局”的建设；另一

方面，法治体系建设是决定法治国家建设全局的建设事业。

3. “四中全会”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法治体系

“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是对作为“总目标”内容之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系统描述和庄严界定。按照上文中的研究所得，除指出法治体系及法治体系建设所要实现的

目标之外，这些描述和界定主要包括：“党的领导”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开

展这个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

度保障”，也是建设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4.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中的地位

我们认为，“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详述”第9个分句阐述的是作为建设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的政治标准，也是作为建设目标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标准。也就是说，不

管是建设法治体系，还是建设法治国家，都要以是否实现或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评价标准。我们的这一结论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我国几十年

的政治实践的必然要求。

（二）建设法治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

法治体系是崭新的法学知识，建设法治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法治建设工程。本文明确法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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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构成，全面解读“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阐述”，对“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以及总目标中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确定在我国总的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方位，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具体来说，它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给人类法学知识宝库中的新知识划定边界理清要素

以往的法学著作，包括法学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关于法治的知识主要包括法治是什

么、法治怎么样、选择法治的理由、法治的基础、法治的水平（包括法治文化）五方面。在那些著

作中既无法治体系概念，也无法治体系的理论、观点。张文显先生所著《法哲学范畴研究》是专

门讨论法学基本范畴、中心范畴的著作，是系统阐述法学基本范畴、中心范畴的著作。该书一

共讨论了10个范畴，其中的法学基本范畴之一是法治。可以判定在该书中对法治的阐述最系统

最全面地表达了张文显先生对法治的看法。在该书中，张先生对“法治”的阐述一共涉及法治的

释义、法治的要素与机制、法治的文化基础、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的经济基础五方面。张先生

的法治论虽然有五方面的内容（以下简称“张文显法治论五方面”），却没有法治体系。

张先生的著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法理学著作，是提供法学知识经典解答的优秀法理学

著作。通过对“张文显法治论五方面”的考查，我们可以确信，法治体系是法学新知识。本文对

法治体系构成的鉴别对人类法学知识宝库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法治体系这项法学知识

是由中国人创造的，因而，可以称本土知识，只不过它是现代本土知识。其次，由当代中国人创

造的法治体系是包含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

体系五个分支体系的法治体系。这是中国版的法治体系。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学者将要设计适合

他们国家需要的法治体系，中国版法治体系是人类法治体系知识中的原版。最后，作为人类法

学知识中的一项，法治体系同时也是一项法治文明成果。作为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法治体系，

其建设始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宣布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决定》的那个时刻。

2. 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的内容更加明确，闪光点更加突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先是一项伟大的思想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明确了法治体系的构成之后，我们可以对作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组成部分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的内容、主要闪光

点做出较为准确的描述和较为全面的概括。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的核心

内涵是通过建立由五个分支体系构成的法治制度体系建设法治国家。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思想是出自对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思考。这一思想不是出自某个被誉为“发达”的

外国，而是出自中国，出自认认真真开展法治国家建设的新中国。这一思想不是产生于学者的

书斋，不是产生于某种翻译作品，也不是来源于某种古典的“复兴”，而是产生于中国的法治国

家建设实践。这是习近平及其所领导的党中央，是习近平及由他担任组长的“四中全会”决议起

草小组，思考如何解决我国法治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如何提升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水平等所产

生的思想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有的思想成果。这一思想包含关于法

治的新智慧，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法治体系。

四、  结　语

法治体系是“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法治建设工程。在“四中全会”之前，不管是政界还是学

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形成法治体系是什么的知识，没有真正展开过法治体系是什

么的讨论。虽然“四中全会”文件没有对何为法治体系作出明确说明，但通过仔细研读相关著作

可以发现，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法治体系是由“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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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五个分支体系构成的制度体系。建设法治体系是我国

法治国家建设新阶段的主要建设任务和“总抓手”。以法治体系为核心概念的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厘清法治体系

的构成，有利于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的内容，为弘扬这一思想成果奠定基

础。如果说从众多文献中将法治体系的构成清理出来主要是做了文献解读的工作，那么，在明

确了法治体系的构成之后，在确信建设这样的法治体系符合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要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之后，在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思想在法治学说发展的地位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中

包括让正在建设的法治体系的五个分支体系早日达到“完备”“高效”“严密”“有力”“完善”的标

准，让我们建设的法治体系永远保持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Its Value of
the Times

Xu Xiangmin1,  Sun Xiyu2

( 1. Research Center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Law，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handong Qingdao
266100，China; 2. School of Law，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handong Qingdao 266100，China )

Summary: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s  the  first  legal  construction  project  proposed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fore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no matter the political circles or the

academic circles，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there was no knowledge about what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s，and there was no real discussion about what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s. The documen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id not make a clear explanation on

what is the legal system. By carefully reading the documents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Outlin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Ruled by Law，the

Outlin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and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rule  of  law，we  can  find  that  the  legal  norm  system，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and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paragraph of the “overall goal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Decision on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in an

All-round  Way  are  the  legal  system  as  the  construction  object.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s the “overall goal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in an all-round way”，is a

legal  system  composed  of  these  five  branches.  The  other  sentences  in “detailed  description”
describe the system attribute and direction，construction path and construction means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defini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  as  a  system  composed  of  five  branch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plan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the general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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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currenc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including  conforming  to  the  transaction

customs，“reasonable or fair”，and necessary procedures.

The  legislation  of  legal  tender  in  China  （Renminbi）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ict

compulsory  use” and “tender”；In  practice，the  law  enforcement  of  legal  tender  has  shown  the

deviation  from  the  legislation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policy  choice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circulation  of  Renminbi.  Therefore，the

legislation  of  legal  tender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multiple  aspects，including  continuing  to

maintain the legal tender nature of Renminbi，imposing a limit on the amount of legal tender of

certain currencies，and adding exceptions to allow the exclusion of the validity of legal tender. In

addition，we should combine the legal  scope of  substitute tickets  or securities  prohibited by law

with the legal tender.

The double  issuing  mechanism and the  similar  legal  nature  with  respect  to  cash  determine

that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to  be  issued  in  China  should  be  defined  as  limited  legal

tender.  The  limited  legal  tender  is  reflected  in  the  statutory  restrictions  on  the  amount  of  legal

tender which can guide users to use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only in the retail sector，and

the payment purposes such as poverty relief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On the other hand，the

law should allow the parties to bilaterally agree or the market operator to unilaterally exclude the

legal tender of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but the unilateral exclusion should only include

not using Renminbi for legitimate reasons and having been fully informed in the situation.

Key words: legal tender; fiat money; monetary law; the power to issue money;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substitute tickets or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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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general goal arrangement in the Decision on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in an All-round

Way.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n  Xi  Jinping’s  thought  is  a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le  of  law

system  consisting  of  five  branches  is  the  core  task  of  the  new  stage  of  China’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and the main task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building a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China’s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an  all-round way”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erfect. The major measur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s  a  brand-new  legal

knowledg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s an unprecedented legal construction project.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s  conducive  to  delimiting  the

boundary of the new legal knowledg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larifying the elements.

Key words: rule of law system; the overall goal of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an all-round

way;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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